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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oxcon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
富士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* 
（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2038） 

 

澄清公佈 

須予披露及關連交易 

有關出售富士康精密電子（太原）有限公司 

全部股本權益 
 

 

茲提述富士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零一一年三月十八

日的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澄清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

佈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 

 

本公司謹此澄清，本集團預期完成時將因出售事項會按下列方式錄得收

益： 

 

1. 代價乃參考富士康精密太原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淨

值（「資產淨值」）及重評溢價調整而釐定，即代價計及資產淨值並已

將重評溢價加入資產淨值予以調整； 

 

2.   最終代價乃計及富士康精密太原於完成日期的經調整資產淨值（「經

調整資產淨值」）及重評溢價調整而釐定；及  

 

3.   預期收益乃按最終代價減去經調整資產淨值而計得，即為重評溢價金

額。 

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董事長兼行政總裁 

陳偉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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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，二零一一年三月二十二日 
 

 

於本公佈刊發日期，執行董事為陳偉良先生、池育陽先生及李哲生博士，非執行董事為

張邦傑先生、李金明先生及郭曉玲女士，及獨立非執行董事為劉紹基先生、陳峯明先生

及Daniel Joseph Mehan博士。 

 

* 僅供識別 


